
研究獎助生申請系統操作手冊

申請人

研發處製作 114.04.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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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流程 審查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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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作業_研究獎助生申請

路徑：校園入口網>資訊系統>研發系統>研究獎助生申請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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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作業_研究獎助生申請

1. 點選「申請作業」 >「研究獎助生申請」

2. 進入畫面，閱讀注意事項後點選同意

1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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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作業_研究獎助生申請

1. 點選會計編碼旁邊的欄位，下拉選擇計畫(僅計畫主持人擁有計畫申請權限)，系統
自動帶出相對應之資料。

2. 確認資料內容，如有錯誤請直接修改。

3. 選擇會辦單位，點選下一步。

1

3

2 確認資料內容

常用會辦單位參考：
(1) 國科會計畫(含國科會產學)>研發處
(2) 教育部計畫>研發處、教務處(教資中心)
(3) 產學合作計畫(含教育部委辦計畫)>產學處

系統自動帶入紅框內資料

→若沒有帶入計畫編號，請自行輸入；
教育部沒有計畫編號，輸入會計編號即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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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作業_研究獎助生申請

重要：

國科會計畫約用人員應事先簽奉核可，若有特殊情況無法事先申請，請依系統提示填

寫延遲送件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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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作業_研究獎助生申請

1

1. 點選學號旁邊的小框，跳出視窗(1)輸入學號或姓名 (2)搜尋 (3)選擇學生系統會自動帶入

身分證號。外籍生請手動輸入ARC號碼；外校學生請手動輸入姓名及身分證號(不須學號)

2. 下拉選擇學經歷。

2

1234567

103512345 陳大明 F112******

(1)

(2)

(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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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作業_研究獎助生申請

1
2

3

1. 輸入支給期間。(民國年+月份，例如112年5月，請輸入11205)

2. 點選「產生支給年月」，勾選要支給的月份。

3. 點選支給方式(參與計畫人員，不須支給獎助金/ 支領上限/ 支領標準)，輸入支給金額。

**國科會計畫每月支給金額不得低於6000元。

1035123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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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作業_研究獎助生申請

1. 上傳相關附件。

2. 點選新增研究生。

3. 新增成功後下方出現該位學生之資料。

4. 點選列印，下載該學生之關係型態同意書。

註：如因研究獎助生眾多，為避免多次下載檔案，可

改填原紙本關係型態同意書(多人寫在同一張上)，經

系所主管核章後再行上傳，但請注意相關資料與系統

資料是否一致。

1

2

3
4

注意事項：

(1) 上傳資料僅限圖檔(JPG/PNG)或PDF

(2) 外籍學生請上傳居留證正反面

(3) 經費核定清單僅需上傳一次(第一位學生)

(4) 以國科會計畫聘用者，請檢附審核時間起算

前三年內之學倫證明

(5) 新增研究生後，系統會自動產生型態同意書，

請下載列印後再簽名上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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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確認相關資料是否無誤。
2. 勾選研究類型。
3. 填寫保單號碼。(請洽詢所屬系所加保)

4. 學生及計畫主持人簽章。
5. 就讀學校系所主管簽章。(外校生請送就讀學校之系所核章)

申請作業_研究獎助生申請

注意事項：

(1) 保單號碼不可空白。
(2) 系所主管核章欄位，如申請學生所屬系所與計畫主

持人相同時可免會，請於核章欄位註明『免會』。

系統自動產生之關係型態同意書填寫方式

2 3

4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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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作業_研究獎助生申請

關係型態同意書上傳步驟：

1. 點選編輯，即可修改/重新上傳該位學生附件。

2. 選擇檔案。

3. 點選新增研究生。

4. 系統會跳出提示：「修改/變更成功」。

5. 上傳文件處可查看該位學生所有附件。

注意事項：

(1) 研究生新增成功後，每次修改請務

必點選「編輯」，方可修改。

2

3

1

4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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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作業_研究獎助生申請

1. 確認資料無誤，點選「送審」將送至「計畫主持人所屬系所主管」。

2. 如點選「暫存」，之後欲做修改，請點選申請作業>申請書變更，點選該筆資料即可
繼續填寫。

2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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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作業_申請書變更/查詢及列印

申請書變更/查詢及列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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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作業_申請書變更/查詢及列印

1. 申請書變更：可進入修改尚未送審之申請書

2. 計畫申請書查詢及列印：查詢申請書簽核狀態，點選計畫編號進入即可列印。



1

2

★

3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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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作業_申請書變更(狀態：暫存/被退件)

1.【編輯】
2.至填寫區塊修改資料
3.確認無誤後點選【修改研究生】按鈕
4. 確認修改/變更成功是否成功

★可查看審核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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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作業_申請書變更(狀態：核定通過)

2

1

3

4

5

1.【申請作業】>【申請書變更】>點選【計畫編號】>至獎助生資料選擇要變更的人員
>點選【變更】>至填寫區塊修改資料>確認無誤後點選【修改研究生】按鈕

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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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作業_申請書變更(狀態：核定通過)

2. 變更成功後，研究獎助生資料會出現一筆可編輯資料(如紅框標示處)，並顯示為第幾次變更

3. 原核定通過之資料(籃框標示處)，僅留存紀錄可於系統中查看，送審之申請書則會顯示變更

後之資料(即紅框處)。

17

測 試

測 試

編輯

變更後資料

原始已核定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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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作業_申請書變更(狀態：核定通過)

☆☆如欲同時變更支給期間及金額，則請另新增一筆獎助生資料。

範例: 小明已核定通過112/7~112/12 每月支領10000元(支領上限)，

現欲變更為112/7~113/5 每月支領10000元(支領上限)，

並增加112/1~112/5 每月支領16000元(支領上限)。

做法：1. 變更核定資料為紅框內容。

2.新增一筆小明研究獎助生資料 112/1~112/5 每月支領16000元。(如藍框所示)

18

小 明

小 明

編輯

小 明編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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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案設定指定申請人

(僅計畫主持人有此權限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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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2

1. 點選最上方功能列之「系統管理」>「申請案指定人員設定」

2. 選擇日期，下拉選擇欲授權之計畫

計畫案設定指定申請人(僅計畫主持人有權限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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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案設定指定申請人(僅計畫主持人有權限)

3

3. 點選小方框。

4. 選擇身分別(教師職員/學生)，輸入員編/學號並搜尋。

5. 點選下方人員，系統會自動帶入欄位。

6. 閱讀上述事項並勾選同意。

7. 點選「新增」。

6

4

5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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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案指定代理人設定成功示意圖

注意事項：

(1) 同一計畫可設定多人申請代理，惟計畫點選送審後，期間無法再新增其他獎助生，須待該

申請案審核通過回到承辦人身上，方可新增其他獎助生。

1. 點選代理編號，可進入修改/刪除此筆資料

計畫案設定指定申請人(僅計畫主持人有權限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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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案設定協同/共同主持人

(僅計畫主持人有此權限)



步驟：系統管理>協同/共同主持人設定>新增

計畫案設定協同/共同主持人(僅計畫主持人有權限)

24



步驟：

1. 點擊箭頭，下拉選擇計畫

2. 點擊小方框>輸入「員編」或「姓名」搜尋老師資料

3. 點擊藍色字體，選擇該老師

4. 閱讀確認相關權責規範，點選同意

5. 點選新增按鈕，完成設定

3

1

2

4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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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案設定協同/共同主持人(僅計畫主持人有權限)



1. 協同/共同主持人之計畫獎助生資料，與主持人為各自獨立，互不干擾。

2. 協同/共同主持人送出獎助生申請時，審核流程為：
▲協同主持人送審>計畫主持人>計畫主持人之單位主管>會辦單位>校長

3. 協同/共同主持人如欲請學生或助理申請獎助生，也可以另行設定「申請案指
定人員」

設定步驟：系統管理>申請案指定人員設定>新增

審查流程：
▲申請案指定人員送審>協同主持人>計畫主持人>計畫主持人之單位主管>會辦單位>校長

注意事項：

26

計畫案設定協同/共同主持人(僅計畫主持人有權限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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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Q&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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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

1. 如果申請書已經通過審核，中途更換人員或調整支領月份需要

重新送審嗎？要如何操作呢?

➢ 國科會計畫之獎助生實際支領情況需與申請書內容相符，如有

變更，一定要重新送審。操作方式請詳見簡報第14頁，

測 試
測 試

測 試

編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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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

2. 計畫首次申請獎助生，且已設好申請案指定人員代理，為什麼系統

中卻沒有看到該計畫？

➢ 常見原因有以下三種:

1. 申請案指定人員代理時間設定錯誤。

2. 計畫只要曾經點選過，即會被歸類為已編輯，此時請至【申請作業】>

【申請書變更】中選擇計畫。

3. 因獎助生系統計畫資料是從主計請購系統匯入，請先確認主計-請購系統

中是否已有該筆計畫資料。


